河南省卫生厅关于公布我省流浪乞讨人员医疗救助定点医疗机构名单的通知

 豫卫医〔2013〕7号

各省辖市卫生局，省直各医疗机构：

    为进一步做好流浪乞讨人员医疗救助工作,按照民政部、卫生部等17部委《关于印发<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督导检查办法>的通知》（民发〔2012〕202号）要求，河南省卫生厅下发了《关于推荐流浪乞讨人员医疗救助定点医院的通知》（豫卫医政函〔2012〕90号）,各地结合实际,分别明确了部分市、县（市）级医疗机构作为流浪乞讨人员医疗救治定点机构。现将我省流浪乞讨人员医疗救助定点医疗机构名单（见附件）予以公布，请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定点医疗机构高度重视、健全机制，认真履职、积极配合，切实做好流浪乞讨人员的医疗救治工作，保障人民群众权益，维护社会秩序。

    附件：河南省流浪乞讨人员医疗救助定点医疗机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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